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庆国陈

2O21年6月’ 《中共中央关于力口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

工作的意见》印发’这是党的历史上首次就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

督工作作出明确部署’为新时代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

遵循和科学指南’也为检察工作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。刑事检察

是检察机关最基本、最核心的业务’是履行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

能’发挥检察机关在国家政治、经济、社会生活中保障法律实施

作用的最为重要的方式和途径。新时代刑事检察工作应当深入学

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’全面落实习近平法治

思想’探索具有中国特色｀符合司法规律的创新发展之路。

随着检察工作的发展｀司法责任制的落实｀内设机构的调

整｀ ‘‘捕诉一体’,办案机制的确立’刑事检察队伍的结构发生了

很大的变化’检察人员的能力素养与新形势下刑事检察工作的需

要仍有差距。为力口强刑事检察队伍“革命化、正规化、专业化、

职业化,’建设’努力打造“四个铁一般”的刑事检察铁军’最高

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有关同志组织编写了《刑事犯罪办案指

弓｜丛书》（以下简称丛书）°

＊ 陈国庆,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｀副检察长·

1



闹
侵
犯
财
矗
雾
案
指
引

丛书突出‘‘专业性、分层次、针对性,’’集中解决各专业刑

事办案领域中常见、多发、热点｀新型犯罪的司法实务问题’立

足检察机关批捕、起诉、监督工作一体化需要’兼顾法律职业共

同体和学界需求’对重要罪名或类罪名’结合典型案例、法律规

定’依据法律、政策、学理’进行深入分析｀研讨’提示重点’

提炼规则’提供有说服力的解决方案。

编写过程中,始终注意贯彻和体现本丛书的编写目的:

第一’立足检察’全面指弓｜。丛书适应刑事检察专业化办案

需要’融理论和实务、案例和法律、总则和分则、实体和程序、

刑事法律和非刑事法律、定罪和量刑于一体’为办案工作提供全

方位、多维度指弓｜＼帮助,实现“一卷在手、办案顺手”。

第二’立足办案’有的放矢。丛书紧贴办案工作’紧密结合

不同领域、种类犯罪特点和司法实践’对办案工作中的重点、难

点、热点问题’充分运用法律、原理、政策进行分析’提出解决

方案;对相关的指导性案例、典型案例及相关法律作出梳理,提

炼出切实管用的办案指引。

第三’立足实用’繁简得当。丛书据弃大而全的刑法教科书

模式’以问题为导向’打造精简、实用的刑事办案操作指南。对

办案中的普遍困惑’结合学理通说给出权威观点’厘清问题’阐

述本质;对办案中的争议问题’结合实践提出办案思路和倾向性

观点’力求达致言之有理｀持之有据’法理情相统一。

第四’立足指导’规范权威。力求以精千的作者团队确保丛

书的高质量和指引借鉴价值°丛书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一、二、

三、四检察厅等刑事检察部门领导｀相关办案组主办检察官或高

级检察官任分册主编°写作团队以高检院各专业办案组为主要作

■
■
囤

2

■l＝甲■ 夕■■·←q ＝尸● ▲■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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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’适当邀请地方检察机关司法实践经验丰富｀研究能力强的检

察官参与写作’经相关部门领导审稿后’ 由本书编委会审定°

新时代新理念新要求°希望丛书的出版能对刑事检察官的专

业培训和白我学习提供有益参考’对检察系统内刑事领域高层次

领军人才的培养挖掘提供交流平台’为全面提升法律监督质效’

序
言
■
画
…

抓实刑事检察工作 “质量建设年,’ 起到积极作用。

2022年4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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